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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对 何 欣

“ 凡 法 事 者 ， 操 持 不 可 以 不
正。”语出 《管子·版法解》，揭示
了一条简明而深刻的治理规律：法
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法律能否树
立权威、得到有效实施，不仅系于
条文本身，更取决于执法司法者能
否秉持公心、正身行事。欲理解此
语的历史内涵，需将其置于春秋时
期的社会变革中予以审视。彼时，
西周礼治秩序日渐瓦解，诸侯各国
面临治理体系重构的难题。在此背
景 下 ， 齐 国 管 仲 推 行 了 一 系 列 改
革 ， 着 力 构 建 系 统 化 、 制 度 化 的

“以法治国”体系，成为法家思想的
重要先驱。

管仲在倡导“法德兼治”“以人
为本”的同时，清醒认识到从礼治
转向法治的关键挑战，主要不在于
法律文本的缺失，而在于法律实施
环节可能出现的扭曲与偏废。旧贵
族势力常将法律异化为维护特权的
工具，以致“操持不正，则听治不
公”。这一现实困境正是管仲发出这
一警示的实践根源，也构成对吏治
问题的早期系统反思。由此，管仲
构建起一套严密的治理逻辑链，将
执法者操守与国家命运关联。操持
不正不仅导致治理失序，民众诉求
无门、社会根基动摇，还会导致政

令难行、事业不兴，挫伤生产积极
性，最终导致国家贫弱。这一推演
将执法公正锚定在政治稳定与经济
发展两大维度，形成“操持公正—
社会有序—生产发展—国家富强”
的系统治理观，使法治超越个案裁
断，上升至关乎国家兴衰的战略高
度。

《版法解》 篇中的此语并非孤立
之言，它如思想枢纽般衔接起 《管
子》 全书若干核心篇章，共同构筑
了管仲的法治理论体系：其一，它
是 《牧民》 篇“礼义廉耻，国之四
维”在执法领域的具体落实，“操持
正”正是执法者践行“四维”之德
的 体 现 ； 其 二 ， 它 为 《明 法》 篇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的法律至上
原 则 提 供 了 实 践 路 径 ， 执 法 者 失
正，则法律权威必损；其三，它深
刻阐释了 《任法》 篇将“法者”视
为“天下之至道”的根本立场——
法律作为治国之大道，唯有通过操
持 公 正 才 能 彰 显 其 价 值 。 正 因 如
此，历代注疏者皆能准确把握此句
精义。例如，唐代房玄龄注云“操
持不正，则枉挠矣”，直言偏私必致
枉法；清代郭嵩焘在 《管子校议》
中赞叹其“深明吏治得失之原”；现
代史家郭沫若亦在 《管子集校》 中

指出，此语折射出“春秋时期齐国
‘法治’实践中的吏治反思”。这些
跨越千年的共鸣，印证了管仲所叩
问之问题的深刻性与普遍性。

历史教训，殷鉴不远。操持不
正所损害的远不止个案当事人的权
益，更会侵蚀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
信仰，动摇法治根基，阻碍国家长
治久安与持续发展。步入新时代，
我国法治建设驶入快车道，“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成为政法工作的崇高
目标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引
用 《管子》 中的古训，着重强调政
法工作中执法司法者“操持须正”
的重要性，指出执法司法权若行使
不公，会导致治理失序、群众诉求
无门、国家利益受损，以此警示政
法队伍坚守公正底线。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新时代全
面 依 法 治 国 的 根 本 遵 循 和 行 动 指
南，深刻回应了何为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以及如何实现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的时代命题，为破解执法
司法不公难题、筑牢法治根基提供
了 系 统 的 理 论 指 引 。 其 核 心 要 义
中，“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明
确了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根本遵
循，要求执法司法工作始终以宪法

法 律 为 标 尺 ， 坚 守 法 定 权 限 和 程
序 ， 确 保 执 法 司 法 权 行 使 不 偏 不
倚、规范有序。

执法司法是法治实施的关键环
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执法既有
力 度 又 有 温 度 ， 这 一 要 求 与 管 仲

“操持者正”的古训形成精准呼应，
为新时代执法司法工作划定了价值
坐标与实践准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执法司法工
作的指引更体现在系统的实践路径
构建上，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
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一体建设”，将规范执法纳入法治政
府建设的核心内容，为公正执法营
造良好制度环境。在这一思想指引
下 ， 我 国 不 断 完 善 执 法 司 法 责 任
制 ， 明 确 权 限 边 界 ， 推 进 公 开 透
明，加强监督制约，通过一系列改
革举措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
源头上防范执法不公、执法腐败问
题。同时，强调执法司法要兼顾法
理与情理，注重人性化执法、柔性
执法，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化解矛
盾、凝聚共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的统一，让“治尽理、事尽
应”的法治目标转化为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公平
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而公正
司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司 法 工 作 必 须 把 人 民 利 益 放 在 首
位，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让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每一次司
法 活 动 中 都 能 得 到 切 实 维 护 。 同
时，“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
少数’”与“操持不可以不正”的
要求一脉相承，明确政法工作者的
职业操守和履职能力是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的核心关键，要求政法队
伍做到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
担当、清正廉洁，以“操持必正”
的自觉守护公平正义，筑牢政法队
伍的纪律防线。

“ 操 持 不 可 以 不 正 ”。 严 格 执
法、公正司法始终是中国法治文明
的核心追求。习近平法治思想既传
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法
不阿贵”“公正无私”的精神内核，
又立足新时代国情，赋予政法工作

“以人民为中心”“制度约束与能力
提升并重”的全新实践内涵，为新
时代政法工作者秉持公心、正身行
事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建设更高
水平的法治中国注入强大思想动力。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操持之正”方能守住法治初心
易继苍 王佳

两千多年前，管仲就说：“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
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诉。事不尽应，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
疏远微贱者无所告诉，则下饶。”意思是法度必须公正，不公正则判案不公平。判案不公平，治理就不
合理，事情就不应时。治理不合理，老百姓就无法伸冤；事情不应时，功利实业就不能兴办。功利实业
不能兴办，国家就贫穷。老百姓无处伸冤，民间就会骚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 1月 7日）

在马年春节前夕，一个全新的文创特
色展示空间在故宫博物院御花园扮戏楼
亮 相 ，这 是 继 中 国 国 家 队 故 宫 文 创 空 间
后，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域增设的第二个与
体育运动结合的展示空间。区域内，故宫
携手中国奥委会官方合作伙伴体育品牌，
打造“守护中国文化”主题场景，借科技、
创新与拼搏精神融合之力，推动传统文化
现代表达。

焕新启幕的故宫文创特色专区，文创
产品精选故宫文物元素，融入玄黑、青玉
等五行色彩体系，适配日常穿搭与冬奥场
景的实用设计，让消费者以可穿戴的方式
感 受 东 方 美 学 ，实 现 文 化 传 承 的 润 物 无
声。此外专区还集中展示了故宫文创的多
个特色系列产品，全方位呈现故宫文创发
展成果。

今年春节恰与米兰冬奥会同期。故宫
将在米兰冬奥会“中国之家”设立联名系
列展区。展区将古老的故宫纹饰借助民族
品牌的载体进行展示，让民众近距离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巧妙借助
体育元素，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世
界舞台上绽放独特光彩。

（据光明日报客户端）

故宫开启文创特色专区

为推动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持续提升全民特别是
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教育部、国家
语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文化
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近
日共同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中华优秀语
言文化传承发展 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
的意见》。

意见提出，重点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
程 ，大 力 实 施 全 民 语 言 文 化 素 养 提 升 行
动，编制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读本和公共领
域 语 言 礼 仪 指 南 ，深 入 开 展 普 及 教 育 活
动。中小学校注重用好课程教材中的语言
育人元素，加强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书写教
育，创新开展专题讲座、研学实践、展示交
流等。高等学校开设大学语文、中国书法、
数字中文、数字人文、大语言模型技术等
公共课程，将培养学生语言文化素养与提
升学科专业能力、岗位职业素养和社会适
应能力结合。

在强化数字赋能方面，意见提出，加
快推进语言文化资源数据化建设，加强规
模采集、标注加工、规范存储及安全治理，
健全语料库数据集质量测评机制；依托国
家关键语料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重点
建设甲骨文、古今汉语和语言文化的语料
库、资源库等。

（据人民网）

教育部等七部门发文
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 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撰写的《西

游记》是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
是古代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它因
奇幻浪漫的想象、引人入胜的故事、
鲜活有趣的人物，跨越数百年依然
深受读者青睐。在天马行空的神魔
故事背后，《西游记》更蕴含着丰富
的文化信息与深厚的历史底蕴。清
代刘一明在《〈西游原旨〉序》中提出

“悟之者，在儒即可成圣，在释即可
成佛，在道即可成仙”。此说虽有拔
高之嫌，却也道出《西游记》超越神
魔叙事的深刻文化启迪意义。

作为文学经典，《西游记》可供
研究解读的维度丰富多元。或讨论
神魔传奇，或醉心宗教妙道，或采撷
文学技法，或挖掘人生智慧，或揭秘
权谋机变，或探幽哲学文化……笔
者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探寻贯穿全
书的隐性主线，即情、理、法的博弈
与交融。

“发于本心”

《西游记》中的鲜活人情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天理、
国法、人情的辩证统一。人们常讲，
做事的理想境界莫过于以法导人、
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清末修律大
臣沈家本曾言：“无论旧学、新学，不
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所贵融会而
贯通之。”《西游记》便浸润着这种传
统法律文化的精髓，情、理、法的博
弈与交融不仅贯穿全书，更成为明
代中后期新思潮、新观念的文学投
射，也是作者吴承恩终生关切所在。

问世间，情为何物？它是世间最
珍贵的存在，亦是最玄奥难测的命
题。《西游记》虽是一部以佛教文化为
叙事背景的小说，但绝非四大皆空的
枯禅说教，而是有情有趣，堪称一部
深刻的情理小说。这种情，并不局限
于男女之情，而是一种活泼泼的生命
感，是从真实生命中流淌出的真情实
感，是所谓“发于本心谓之情”。

唐僧看似心如止水，却也有凡
心未泯的时刻。他经历九九八十一
难，最难过的不是妖魔鬼怪的阻扰，
而是女儿国的情关。这一关之所以
难，是因为它触动了人最真实最内
在的情感。情之所动的背后是一种
生命感，一种自由意识。孙悟空大
闹天宫，任性纵横、自由自在，代表
了人之自由本性。好吃贪色的猪八
戒虽有滥情粗俗的缺点，却也展现
出鲜活的人的自然本性。在宋明理
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桎梏下，
八戒式的欲望人生反而具有一种人

性解放的进步意义。

“三界有规”

《西游记》中的法理与秩序

除情之外，《西游记》中的另一个
关键词当属“法”。此处的法，既指具
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法规与行为规
范，亦涵盖宏观层面的制度体系。受
古代“礼法合一”“德主刑辅”等传统
的影响，《西游记》中的“法”不仅仅是
刚性的律条规则，也融入了道德习俗
与礼教传统，其核心要义始终围绕着
统一秩序的构建与维系展开。

《西游记》蕴含着丰富的法律元
素，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法律文化
宝典。三界之内，法律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玉帝用天条统治天庭，如来
用佛法管理佛界，唐僧用戒律约束徒
弟，人间各国更自有法度。唐僧西行
途中，每到一国，从不是靠孙悟空的
腾云驾雾强行闯关，而是依规办理通
关文牒，恪守既定的程序。甚至连妖
精都知道“依法治妖”之道——狮驼
国有个小妖叫小钻风，就是那个唱
着“大王叫我来巡山”的可爱小妖，
开口便称“我家大王家法甚严”（第
七 十 四 回），言 语 间 满 是 对 妖 王 以

“法”管理的认同与自豪。

《西游记》的价值，更在于其丰
富法律元素背后蕴含的深刻法理思
想。孙悟空、猪八戒等神话人物遇
事动辄援引律条、订立契约文书；三
界 之 内 的 种 种 犯 罪 行 为 ，也 多 依

“法”定罪处刑。“杂犯死罪”“真犯斩
罪”等明代法律术语在书中俯拾皆
是，“法度”“天条”“律条”“家法”“知
理明律”“王法条律”“天理”等富含
法理意蕴的词汇更是随处可见。书
中还借神魔故事，深入思考了法律
之地位、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人性、
法律与人情、法律与理欲、人治与法
治、法律与宗教等典型法理命题。

明代可谓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
鼎盛时期，其律例法度与纲常礼教
极为严密。同时，明代也是古代对
法制教育最为重视的朝代之一。开
国皇帝朱元璋亲历元末法纪崩坏、
政权覆亡的乱象，深知“夫法度者，
朝廷所以治天下也”，故而极力整饬
法制，推动编纂《大明律》《明大诰》

《大明令》等律典。在明代，熟读律
法是为官者的必备素养，朝廷更是
经常开展普法教育，百姓除诵读四
书五经外，还需诵读圣谕、律令。当
时甚至有规定，若有人犯罪，家中能
搜出《明大诰》者可减刑一等，无此
书则罪加一等。据说当时在京城讲
读《明大诰》者多达十几万人。吴承
恩身为明代官员，自然也接受了这
种良好的法律教育，而《西游记》中
随处可见的大明律法印记，正是这
一全民普法的成果之一。

“情理交融”

从博弈到平衡的治理智慧

情与法之外，“理”是贯穿其间
的价值标尺。东汉许慎在《说文解
字》中释义：“理，治玉也。”意思是玉
石 雕 琢 要 依 循 石 头 的 天 然 纹 理 。

“理”有纹理的本义，后引申为条理、
规律，进而成为判断是非曲直的依
据与标准。“天理”也是《西游记》中
的高频词汇。如在狮驼国一难中，
猪八戒感慨自己那点可怜的私房钱
曾被银匠克扣：“央了个银匠煎在一
处，他又没天理，偷了我几分”（第七

十六回）；在朱紫国故事里，金毛犼
的心腹小校“有来有去”被派去下战
书，但他私下痛斥妖王的行为：“只
是天理难容也”（第七十回）。“天理”
一词的反复出现，既彰显《西游记》
对是非善恶法理标准的深度探讨，
也为法律评价奠定了道德基础，推
动法理标准和道德观念的养成。

情 理 法 之 间 有 融 合 ，也 有 冲
突。这种融合在唐僧教化徒弟的过
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孙悟空、猪
八戒、沙悟净各有犯罪前科，玉帝以
严刑峻法对他们施以惩罚：悟空被
压五行山五百年，八戒被贬凡尘错
投猪胎，沙僧日日承受飞剑穿胸之
苦。但天庭的严刑峻法并没有改造
好他们。后在唐僧的温情感化与循
循善诱之下，三人才踏上将功赎罪
的 向 善 之 路 。 唐 僧 注 重 感 化 与 引
导，而非严苛惩罚，恰是德润人心的
生动体现。《论语》有云：“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善治的真谛，
在于法律与道德的适度融合——法
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
律。《西游记》中情理法的交融，正是
古代优良法理智慧的生动体现，值
得后世传承与借鉴。

但另一方面，情理法之间也具有
明显冲突。“情”偏向个体情感与自由
意志，“法”和“理”则倾向维护普遍秩
序，二者的天然属性差异，注定了矛
盾的存在。在《西游记》成书的明代，
这种冲突集中体现为情欲与天理的
博弈、自由情感与礼教秩序的对抗。

孙 悟 空 上 天 入 地 ，“ 称 王 称 圣 任 纵
横”，但先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后又
被观音菩萨的紧箍咒牢牢束缚，自由
之圣永远被迫戴着镣铐。玉帝亲妹
妹三圣母思凡下界，生下二郎神，但
玉帝的统治森严无情，将其严惩，压
在桃山之下。二郎神长大后斧劈桃
山，对抗玉帝，反叛礼法。

这些故事都反映了明代礼教与
法制之严酷。物极必反，在法的高
压、理的禁锢下，明代社会也有着情
的涌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日
益繁荣，社会氛围逐渐松弛，压抑人
性的程朱理学的地位逐渐被王阳明
的“心学”动摇，人们的意识开始觉
醒，社会观念日趋多元。如果说宋
明理学的核心主张是“存天理，灭人
欲”，那么明代中后期重要的主张便
是“存人欲，反天理”。从“存理灭
欲”到“以欲反理”，尊情、重情的文
化蔚然成风。个体的尊严、权利与
价值也得到了提升。哲学家王阳明
讲，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

“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
用”。文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对这
场思想变迁往往有更敏锐的把握和
更形象的表达。正如田同旭先生所
论：“文学史上……第一次把明代社
会新思潮引入小说创作，以情理斗
争为全书宗旨的，便是吴承恩在嘉
靖二十一年左右写的《西游记》。”

神 话 有 其 渊 源 ，文 学 来 自 现
实。《西游记》虽然是虚构的神魔小
说，但又带有鲜明的现实性，其贡献
之一便是以文学方式呈现了明代社
会思潮中情理法的博弈。鲁迅先生
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西游
记》“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
故”。《西游记》研究专家蔡铁鹰先生
指出，“《西游记》就像一部中国古代
政治、社会学的大百科全书，不经意
之间，吴承恩已经轻声慢语地为我
们讲解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框
架和构成因子。”除了文艺性，《西游
记》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社会
思潮的敏锐把握是该书最深刻的内
涵所在。

从情理法的角度而言，国家需
要统一的秩序，也需要尊重个人的
自由与情感。需要在情与法、自由
与秩序、人欲与天理之间保持平衡，
尊重人性、解放人性，培育独立自由
的人格。这也是《西游记》带给我们
最深刻的启示之一。天理、国法、人
情需要相互兼容，以法为据、以理服
人、以情感人，这是社会治理的理想
状态。《西游记》追求自由，张扬人
性，向往正义，批判弊政，是传统文
化的鲜活范本，是古代法制的透视
镜，也是人性百态的反思录。

讲述神的故事，探索法的智慧，
反思人的精神，让我们循着情、理、
法的脉络，探寻别样的西游之路！

（作者为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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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蒋海松教授新作《〈西游记〉中的情理法》在长沙首发。图为发
布会现场，作者与小读者合影。


